
起掘許可證明申請書 

 

申請人申請預於 101 年 01 月 01 日起掘葬於                    

之先人  楊   過 （關係：父女）辦理撿骨進塔事宜，檢附除戶謄本

及申請人關係證明文件乙份，請准予核發起掘許可證明，以利辦理進

塔(           )手續；本申請如涉私權爭執，由本人自負責任。 

此致 

臺南市安定區公所 

申請人：楊小妹 

身分證字號：R123456789 

住址：臺南市安定區○○○里○○○號 

電話：(06)1234567 

 

中 華 民 國 1 0 0  年 1 2 月 0 1 日 

   安定區第 ○○○○○公墓 

    ○○○段 ○○○    地號 

填寫範例 


